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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審議審議審議審議《《《《 2000年選舉管理委員會年選舉管理委員會年選舉管理委員會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選舉程序選舉程序選舉程序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修修修修
訂訂訂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選舉事務處於 2000年 3月 14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立法會 LS110/99-00及CB(2)1477/99-00(01)
號文件 )

規例第 28條

政府當局

關 於 主 席 在 上 次 會 議 建 議 改 善 規 例 第

28(9)(a)(i)及 (ii)條的草擬方式，副法律政策專員 (憲制事
務 )(“副法律政策專員 ”)表示，儘管可以省略在該條文英
文本第二次提述的 “general election”一詞，該條文的法律
效力並無問題。他建議應留待下次有機會時才提出立法

修訂，委員對此表示贊同。

規例第 55條—— 填劃選票

2. 總選舉事務主任表示，規例第 55(1)條訂明，在
地方選區中投票的選民，必須使用所提供的印章填劃選

票。部分委員關注到此項建議缺乏彈性，以及會否增加

問題選票的數目。

3. 總選舉事務主任表示，鑒於在 1999年區議會選
舉中採用 “!”號印章，市民反應良好，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管會 ”)決定在地方選區及普通功能界別選舉中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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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號印章。他表示，由於採用印章，在 1999年區議
會選舉中因所示選擇不明確而被選舉主任裁定無效的問

題選票數目減少了約 50%，即由 1994年的 1 203張減少至
1999年的 658張。在 1999年區議會選舉中，有 2 722張空白
選票、 363張選票並非以所提供的印章填劃，以及 1 494
張選票在多於一名候選人的姓名之處填劃 “!”號。 1999
年的無效選票總數為 5 401張，而 1994年的數字則為
6 730。

4. 主席提到規例新增的第 55(2)條時詢問，倘若選
民把 “!”號印章蓋於選票上與選民所選擇的候選人名單
相對的圓圈以外，有關選票會否被視作無效。總選舉事

務主任解釋，規例第 81條賦權選舉主任對問題選票作出
決定。關於主席所引述的例子，總選舉事務主任相信，

選民如清楚表明所選擇的候選人，選舉主任可能會把選

票視為有效。總選舉事務主任回應何秀蘭議員時表示，

政府當局在投票站及投票間內，以及附有 “!”號印章的紙
板上均標明指示，說明選民應如何使用印章填劃選票。

如有需要，選舉主任亦會向選民提供協助。

規例第 56條—— 填劃特別功能界別的選票

5. 委員察悉，選民必須在特別功能界別的選票上

相對於作為其第一選擇的候選人的姓名之處，寫上 “1”(阿
拉伯數字 )，其他的選擇須用同樣方式以數字 “2”(阿拉伯
數字 )開始依遞降次序填劃。楊孝華議員表示，倘若選民
只在選票上填劃一個 “!”號，該個 “!”號應被視作第一選
擇。選舉主任不應把選票視作無效。

6. 主席表示，副法律政策專員曾在先前一次委員

會會議上表示，選民必須按照規例所訂明的方式填劃選

票。總選舉事務主任向委員保證，政府當局會在投票站

內提供明確指引，說明如何投票予特別功能界別候選

人。

規例第 68條—— 於點票時在場的人

7. 總選舉事務主任回應主席及吳亮星議員時解

釋，規例第 68條訂明可於點票時在場的人。根據規例第
68(1)(h)條獲選管會成員授權於點票時在場的人，在進入
點票站前將須向選舉主任出示有關的授權書。

規例第 68A條—— 在點票站所犯的罪行

8. 吳亮星議員詢問在規例加入第 68A條的理由。陳
婉嫻議員對於規例第 68A條的執行情況表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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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總選舉事務主任解釋，禁止未經准許的人士在

點票區拍影片、拍照、錄音或錄影，是為了避免該類活

動對正在進行的點票工作造成不必要的騷擾。 1999年區
議會選舉亦採取了類似的安排，當時並無任何人因此犯

罪。他向委員保證，選管會及政府新聞處已與傳媒及候

選人的代理人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他們明白他們在點

票區內的權利和責任。倘若有人誤闖點票區，當局會向

他們發出警告。該人如繼續作出違反選舉主任指示的作

為，當局才會向其採取執法行動。

助理法律顧問
10. 吳亮星議員認為，規例新增的第 68A(3)(a)條第
一行最後部分所載的 “或 ”字應改為 “及 ”字。主席要求助
理法律顧問檢討該條文的草擬方式。

規例第 101A條—— 免費郵寄服務

11. 周梁淑怡議員關注到政府當局就候選人免費向

選民郵寄的物料所施加的嚴格限制。主席表示，為環保

起見，法例不應就信件的最小尺碼訂明限制。

12. 總選舉事務主任解釋，選舉活動指引一向訂有

相同的規定。鑒於該等規定在 1999年區議會選舉中已成
為法定規定，政府當局建議就 2000年立法會選舉作出相
同安排。總選舉事務主任又表示，郵寄物料的尺碼由郵

政署訂明，以方便該署的運作。吳亮星議員指出，郵政

署在處理尺碼細小的郵寄物料方面可能有困難。

規例第 102條—— 選舉廣告

13. 總選舉事務主任解釋，除規例新增的第 102(15A)
條所訂明的選舉廣告外，候選人可就其他選舉廣告向選

管會申請豁免受有關數字編號的規定所規限。主席關注

到規例第 102(16)條缺乏彈性，該條文規定獲豁免受有關
數字編號的規定所規限的任何種類或類別的選舉廣告，

須以公告形式在憲報刊登。他認為選管會發出書面批准

已屬足夠。選管會在選舉日前一天有可能須就某項選舉

廣告作出豁免。總選舉事務主任回應時表示，在公平的

選舉中，候選人應有權事先知悉哪些種類或類別的選舉

廣告獲豁免受數字編號的規定所規限。

附表 1—— 宗教界界別分組及界別分組選舉的提名程序

14. 總選舉事務主任解釋，為使文意更見明確，政

府當局在附表 1第 1條加入 “政治性團體 ”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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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根據附表 1第 17條，選舉主任須在提名期屆滿後
7天內，在憲報刊登獲有效提名的界別分組候選人的詳情
的公告。修訂規例建議把有關期限改為 14天。總選舉事
務主任解釋，就 2000年立法會選舉而言，提名期由 2000
年 5月 31日開始，並於 2000年 6月 7日屆滿。鑒於選管會主
席在 2000年 6月 10日才與候選人會面，而在憲報刊登的候
選人排名次序亦須以抽籤方式作出決定，當局認為在

2000年 6月 14日 (星期三 )刊登獲有效提名的界別分組候選
人的詳情並不可行。選管會預期最快須在 2000年 6月 16日
才會在憲報刊登獲有效提名的界別分組候選人的詳情。

16. 總選舉事務主任回應主席時解釋，考慮到《 1999
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及《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
已制定成為法例，政府當局建議廢除附表 1第 21(6)至 (10)
條。

17. 關於在附表 1第 38(5)條使用 “一星期 ”一詞而不
用 “7天 ”的問題，副法律政策專員表示他曾翻查所有現行
法例，並發現當中有超過 200項對 “一星期 ”的提述。他解
釋，“一星期 ”可理解為 “連續 7天 ”，從法律觀點而言，“一
星期 ”與 “7天 ”並無分別。他表示，建議的附表 1第 38(5)
條的草擬方式並無問題。

II. 未來工作路向未來工作路向未來工作路向未來工作路向

18. 委員同意支持該規例。主席表示，他將於翌日

(即 2000年 3月 31日 )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口頭匯報小組
委員會的商議結果。

19. 會議於下午 2時 1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8月 16日


